附件1

济宁市鱼台大米保护管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鱼台大米品牌保护，提升鱼台大米品质，促进鱼台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鱼台大米的生产经营、保护、管理以及相关活动。

本条例所称的鱼台大米，是指在鱼台大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使用经过审定的优质水稻品种，采用磁选、砻谷等特定工艺生产，米粒呈半透明、有光泽、外形呈短椭圆形等符合鱼台大米地方标准的稻米。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鱼台大米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领导，统筹本市鱼台大米保护和管理工作。

鱼台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鱼台大米保护和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法制定扶持鱼台大米保护和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

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本辖区内鱼台大米保护和管理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做好鱼台大米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可以通过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对诚信守法经营作出具体约定。

第四条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加强对鱼台大米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完善鱼台大米良种繁育体系，推广鱼台大米良种良法种植，严格指导鱼台大米栽培种植、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生长全过程，提升鱼台大米品质。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鱼台大米种植区域的规模灌区灌溉用水水质、大气环境质量开展监测和评价。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鱼台大米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建设、质量发展等，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公安、财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等部门和气象等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鱼台大米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相关规定，按照鱼台大米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其生产经营的鱼台大米质量安全负责，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防伪溯源管理，建立和保存鱼台大米生产记录、销售记录。鼓励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

第六条 鱼台大米产业协会应当加强自律管理，规范鱼台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引导会员依法诚信生产经营，开展品质评价、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推介、运营推广等活动，推动鱼台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鱼台大米生产者建设生态种植园，推广使用种植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绿色、有机认证。

鼓励和支持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现代营销体系，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拓宽销售渠道。

第八条 禁止擅自使用鱼台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鱼台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的使用，是指将鱼台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用于产品、产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鱼台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者专用标志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以识别产品产地来源或者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行为。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当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证明商标，并在产品标签或者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者批准公告号和商标注册号。

第九条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壮大鱼台大米产业，支持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重组以及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业整合集聚优化，延长产业链，推进鱼台大米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第十条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鱼台大米文化的宣传，并对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

支持鱼台大米产业与特色旅游、研学实践、休闲度假、观光体验、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融合发展。

第十一条 市、鱼台县人民政府应当促进金融机构与鱼台大米生产经营者开展合作，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有利于鱼台大米产业健康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第十二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发挥媒体监督作用，引导社会正向舆论，加强对鱼台大米产业、品牌和文化的宣传推广，扩大鱼台大米影响力。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鱼台大米保护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五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